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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座15层

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旺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492,056,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4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486,659,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98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5,397,3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1,89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13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1,89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11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1,89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13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91,89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11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91,923,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9%；反对13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6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321%；反

对13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6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2021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91,89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6%；反对111,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弃权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关于审批2022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1,859,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1%；反对19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关于审批2022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1,825,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0%；反对23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66,0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7146%；反

对23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8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九）《关于审批2022年度生态环保产业项目投标额度暨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7,344,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23%；反对4,690,7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3%；弃权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44%。

本议案获得通过。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作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媛、赵苑如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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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于2022年4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定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关于召开2021年度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

7、出席对象：

（1）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2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上述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2。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 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2022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2022年度预算计划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

3、特别强调事项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九《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表决结果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

（3）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持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代理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5月12日～5月19日（正常工作日），8:00～12:00,14:00～17:00。

3、登记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 本公司董办。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2672厂区）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办

邮政编码：056300

联系电话：（0310）5792011、5792465

传 真：（0310）5796999

会务常设联系人：潘贵豪、王新伟

2、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78” ，投票简称为“铸管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委托指示对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同意票、反对票

或弃权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1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2022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2022年度预算计划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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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0 2022/5/23 2022/5/23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4月29日的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1,572,2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125,786,133.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0 2022/5/23 2022/5/2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限售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圆资本管理（厦门）有限公司、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兴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省国改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建

省国企改革重组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宁波海诚领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闽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朴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国新厚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兴证证券资管－中信银行－兴证资管鑫众厦钨新能1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持股份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持股期在1年以内

（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

（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

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592-3357677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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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年5月12日，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紧急会议）通知。 2022年5月16日上午10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史利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

际参加7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议案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总经理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史利军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同意聘任于福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财务总监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秦江波先生辞去财务总监职务；董事会同意聘任高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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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董事会，决议如下：

同意史利军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相关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职务；

同意聘任于福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于福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同意秦江波先生辞去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江波先生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同意聘任高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高明先生参加公司2022年5月13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管理团队增持计划》，公司已披露《关于公司管理团队增持计划的公告》的增持额度、增持方式、增持

期限等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1、于福洋，1974年出生，毕业于山东大学。 曾任清华紫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区经理；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

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山东赛越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福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高明，1982年出生，毕业于青岛大学，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职称。 曾任毕马威华振

（KPMG)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理、华润置地（HK1109）青岛公司财务经理、青岛海尔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税务负责人、 中国金茂 （HK817） 青岛公司财务经理兼税务负责人、 当代置业 （中国） 有限公司

（HK1107）山东区域财务总监。

高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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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两江新区工业园科研楼一楼会议厅（重庆市两江

新区黄山大道6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1,878,4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76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吴朋先生主

持，会议对提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易丽琴女士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谢春妮女士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4.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50,294 99.9094 228,200 0.0906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33,394 99.9026 245,100 0.0974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50,294 99.9094 228,200 0.0906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预算及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50,294 99.9094 228,200 0.0906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39,094 99.9049 228,200 0.0906 11,200 0.004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39,094 99.9049 228,200 0.0906 11,200 0.004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39,094 99.9049 228,200 0.0906 11,200 0.0045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391,025 99.6177 228,200 0.3643 11,200 0.0180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公司2022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39,094 99.9049 228,200 0.0906 11,200 0.0045

10.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全资子公司授信计划及公司为其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639,094 99.9049 228,200 0.0906 11,200 0.004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24,299,389 100.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7,334,005 99.1112 245,100 0.8888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94,100 54.7729 77,700 45.2271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7,239,905 99.3892 167,400 0.6108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7,334,005 99.1112 245,100 0.8888 0 0

7

《关于续聘公司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27,339,705 99.1319 228,200 0.8274 11,200 0.0407

8

《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

议案》

27,339,705 99.1319 228,200 0.8274 11,200 0.040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等回避表决。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18,804,854股，重庆渝富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9,427,455股，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持有公司21,015,76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鄯颖、吴焕焕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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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2:5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6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9:

15至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

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公司董事局主席因公务不能现场出席并主持会议，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公司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兼总裁周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588,151,28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42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82,483,5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19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5,667,7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54％。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4人，代表股份58,932,472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7.26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2人，代表股份58,736,572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7.2393％。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2人，代表股份195,90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241％。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64,404,3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7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8,736,5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39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人，代表股份5,667,7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54％。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3人、监事1人、高级管理人员2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

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港康佳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44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7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195,9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3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44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68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901,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6％；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927,7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9920％；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5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9％；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遂宁康佳电子科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901,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6％；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927,7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9920％；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5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9％；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宁波康韩瑞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901,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6％；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927,7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9920％；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5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9％；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河南新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901,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6％；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927,7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9920％；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5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9％；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陕西康佳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辽阳康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901,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6％；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927,7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9920％；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5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9％；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辽阳康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901,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6％；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927,7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9920％；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155,0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29％；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康佳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博罗康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遂宁康佳鸿业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康佳创投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遂宁康佳柔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康佳创投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为佛山珠江传媒创意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昆山康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并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3871％； 弃权19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69％。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滁州康佳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并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3871％； 弃权19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69％。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滁州康鑫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7,710,7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1％；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24％；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58,736,572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6676％；反对4,7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80％；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

的0.3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63,8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6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871％；弃权1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96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任姚洁、王靖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